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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4日，我局根据薛城区烟草专卖局案件移送函，称当事人枣庄薛城区庆飞便利店涉嫌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活动。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报请局领导批准于当日立案调查，由彭晨、李刚两位同志负责调查，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我局执法人员为查明事实，通过采取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取证工作。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Ajss]经查明，当事人枣庄薛城区庆飞便利店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未办理下来的情况下，擅自从事烟草制品销售的经营活动。当事人将从其他烟酒店购得的香烟（具体品种和数量详见薛城区烟草专卖局核价表）放在该店内销售，违法经营总额为2110元。2024年5月21日，被薛城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查获，于2024年5月24日移送我局，期间未及销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CALCULATE—ZJCL—tajCltjes_zjclxx]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和身份情况。
　　2.枣庄市薛城区烟草专卖局移送资料一份（共8页），证明当事人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事实。
　　3.询问笔录一份（共2页），证明当事人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违法事实的确认
　　4.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薛市监处【2023】148号），证明当事人在2024年被我局因其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行政处罚，当事人已主动履行。
2024年8月1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薛市监罚告[2024]8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之规定，构成未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主动承认违法事实，能积极配合调查，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关于从轻处罚的规定，鉴于当事人于2024年1月23日因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被处罚（薛市监处〔2023〕148号），符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八）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或两年内三次以上实施违法行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的；”关于从重处罚的规定，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十五、其他领域监督管理第六十六条“（二）裁量标准 2.【一般】经营额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经营总额30%以上 40%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决定对其按照一般标准处理。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理如下：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罚款630元，上缴财政。
当事人应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的银行或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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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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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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